2021年度永仁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科目变动说明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收入情况：全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8,838,833.46元，其中:（1)全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54,272,218.06元，完成了预算41,677,154.66元的130.22%，其中：单位缴费收入20,833,327.73元，缴费基数总额143,260,000.00元，个人缴费收入33,438,890.33元，缴费基数总额253,860,000.00元，缴费费率22.13%。全年养老保险费收入较上年同期35,997,985.71元相比增18,274,232.35元，增50.76%。养老保险费收入增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落实阶段性减免费相关政策（云人社发[2020]13号）；二是本年最低缴费档次由上年40%提高为60%，我县参保缴费人员多为个体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档次提高，保费收入增加；三是本年新增参保缴费人员400多人，加之个体缴费人员可按本年缴费基数补缴上年保险费，故本年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幅略大，增50.76%。（2）利息收入：全年利息收入120,314.96元，完成了预算数60,000.00元的200.52%，较上年同期127,445.16元减5.59%。利息收入减少的原因：根据云财社[2020]121号文件精神，自2020年7月开始实行省级统收统支，除留2个月支付费用外全部上汇州级，导致2021年基金滚存结余少，基金在银行存储时间短，产生的利息少，故利息收入较上年相比减少，减5.59%。（3）转移收入：全年转移收入2,514,627.03元，完成了预算数2,150,000.00元的116.96%，较上年同期2,346,342.11元相比，增168,284.92元，增7.17%。（4）上级补助收入：全年上级补助收入61,827,484.33元，完成了预算数的99.82%。上年结余9,043,770.75元。

2、支出情况：全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18,838,833.46元，其中：（1）基本养老金支出：全年基本养老金支出58,860,549.11元，完成年度预算数59,593,725.78元的98.77%,与上年同期55,787,043.93元相比增6.08% 元。（2）丧葬抚恤补助：全年丧葬抚恤补助支出2,550,192.96元，完成预算数1,809,384.08元的140.94%，与上年同期1,639,977.64元相比增55.50%元。（3）其他支出：全年其它支出（退回以前年度社会保险费）250,120.38元，根据财会[2017]28号社保基金会计制度相关要求,退回以前年度社会保险费记入其他支出,完成年度预算235,766.60元的106.09%。（4）转移支出：全年转移支出166,621.88元，完成了预算数300,000.00元的55.54%。（5）上解上级支出：全年上解上级支出57,011,349.13元，完成了预算数43,887,154.66元的129.90%。
3、年末结余情况：年末收支相抵基金滚存结余9,043,770.75元。

二、工伤保险

1、收入情况：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6,737,994.28元，其中：（1）工伤保险费收入：全年工伤保险费收入3,731,116.98元，完成了预算数3,599,453.00元的103.66%，与上年同期2,796,725.51元相比增33.41%。缴费基数总额548,440,000.00元。（2）利息收入：全年利息收入4,091.15元，完成了预算数8,000.00元的51.14%，较上年同期13,839.35元相比减70.44%。减少的主要原因：因工伤保险基金实行州级统筹,保费收入直接进入州级财政专户,基金在支出户储存时间短、产生的利息减少。（3）上级补助收入：全年上级补助收入3,002,786.15元,完成了预算数3,000,000.00元的100.09%。

2、支出情况：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支出6,737,994.28元，其中：（1）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全年工伤保险待遇支出2,990,887.86元，完成了预算数5,785,579.78元的51.70%，与上年同期3,981,651.74元相比减24.67%。其中：工伤医疗待遇支出500,920.50元,（其中医疗费用支出479,730.50元、住院伙食费支出21,190.00元）；伤残待遇支出1,292,410.76元：其中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支出227,985.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支出682,409.00元、一至四级伤残津贴支出171,305.16元、生活护理费支出210,711.60元；工亡待遇支出1,197,556.60元：其中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支出847,180.00元、丧葬补助金支出43,290.0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支出307,086.60元。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增大的原因：因本年发生工亡事件3人，1人资料正在申报认定审核中，另2人相关待遇已审核完毕，但由于家属纠纷，待遇只支付1人、其中1人应支未支，工亡待遇占待遇支出的占比较大，加之年初预算工亡3例，故我县工伤保险待遇支出进度略慢，完成了年初预算的51.70%。(2)劳动能力鉴定费支出：全年劳动能力鉴定支出600.00元。（3）其他支出：全年其他支出11,298.29元。(4)上解上级支出：年末上解上级支出3,735,208.13元。

3、年末结余情况：年末收支结余0.00元。

三、失业保险基金

1、收入情况：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0459515.59元，其中:（1）失业保险费收入：全年失业保险费收入1873301.81元，其中单位缴费收入1305459.06元(其中：企业797014.73元，事业224194.30元，其他单位284250.03元)，个人缴费收入567842.75元（其中：企业342356.38元，事业95576.70元，其他单位129909.67元）。全年执行1.0%的缴费费率，全年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总额191929149.25元,其中：企业单位115366285.25元，事业单位30223826.00元，其他单位46339038元。失业保险费收入与上年同期1272420.91元相比,增加600880.90元,增幅47.22%，完成了2021年预算数1905712.44元的98.30%。失业保险费收入增加的影响因素：不再受疫情期间政策的影响，楚人社发【2020】18号、云人社发［2020］31号文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对参保的中小微企业免征失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2020年12月；对参保的大型企业、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减半征收单位缴费部分至2020年6月。（2）利息收入：2021年失业保险基金利息收入18963.78元，与上年同期23261.52元相比增加-4297.74元，增-18.48%。完成了2021年预算数15248.00元的124.37%。全年利息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县基金收入主要是上级补助收入，费收入收不低支，2021年上级补助收入8500000.00元（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意见的通知》（云人社发〔2020〕11号）文件精神，受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影响，保费收入减少，但为落实疫情期间各项援企稳岗政策，上级补助收入已到位资金8500000元，累计执行进度已达229.73%。），较上年相比增5600000元，增幅达51.79%，故2021年利息收入增长。（3）上级补助收入：2021年上级补助收入8500000.00元，完成了年度预算的229.73%，与上年同期5600000.00元相比增加2900000.00元，增幅51.79%。上级补助收入增大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抓紧推进失业保险扩围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文件精神，2020年12月份失业补助金缺口较大；二是2021年继续执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和失业保险扩大保障范围政策，2021年1至12月，州级加大了对我县的上级补助力度，已到位资金850万元；三是2021年不再受阶段性减免失业保险费政策的影响，保险费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故比上年增长较快。（4）其他收入（退回跨年度失业保险待遇）：2021年其他收入67250.00元，与2020年29218.00元相比，增加38032.00元，增幅130.17%。

2、支出情况：2021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10459515.59元，其中：（1）失业保险金支出：2021年失业保险金支出3265098.00元,全年领取失业金504人、2687人次，月人均领取标准为1215.15元,全年失业金支出与上年同期3344429.00元相比减少79331.00元，增-2.37%，完成年度预算元的80.80%。失业金支出减少的主要影响因素：2021年领取失业金人数、人次也较上年减少，2021年领取失业金504人2687人次，与2020年的665人、3160人次相比，减少161人、473人次。故全年失业金支出较上年相比减少79331.00元，增-2.37%。（2）丧葬抚恤补助支出：2021年丧葬抚恤补助支出99792.00元，发生2例，完成年度预算的179.55%，与2020年支出55580.00元发生1例相比增加1例，增加44212.00元，增幅79.55%。（3）稳定岗位补贴支出：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失业保险稳岗扩围工作的通知》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按30%返还失业保险费，对中小微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按60%返还失业保险费，返还比例降低，故比上年同期出现较大负增长。全年我县稳定岗位补贴支出201279.17元，补贴企业36户、935人，全年稳定岗位补贴支出完成了年度预算696238.50元的28.91%，与上年696238.50元同比减少494959.33元，减71.09%。稳岗补贴支出减少的影响因素：因2020年执行疫情期间政策，1.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0〕10号）文件和《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力度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办通〔2020〕18号）要求，对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企业100%返还失业保险费；2.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税务局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49号）文件要求，对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至2020年6月底。3.2020年缴费金额减少，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失业保险稳岗扩围工作的通知》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按30%返还失业保险费，对中小微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按60%返还失业保险费，返还比例降低，故比上年同期出现较大负增长。（4）技能提升补贴支出：根据人社部发[2017]40号文件相关精神，2021年我县技能提升补贴支出4000.00元，补贴人数2人。与2020年享受2人，4550元相比增加550元，增幅-12.09%，完成了2021年预算数12000.00元的33.33%。近年来，因各类补贴性培训较多，符合享受技能提升补贴的参保职工越来越少。2021年预算补贴人数8人，但2021年1-12月执行数仅2人4000元，完成年度预算12000元的33.33%，故执行进度较慢。（5）其它费用支出（临时价格补贴）：2021年支出416223.00元，享受人数615人，完成了2021年预算数600000.00元的69.37%。与2020年同期357111.00元相比增59112.00元，增幅达16.55%。（6）其他支出（失业补助金）：2021年支出3474536.00，享受人数746人，完成年度预算数194400元的1787.31%。与2020年同期1376954.00元相比2097582.00元，增幅达152.33%。支出增大的原因：因2020年基金缺口大，执行疫情期间政策未支付完的失业补助金在2021年才得以支付。（7）上解上级支出:因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州级统筹,年末收支相抵结余上汇州级财政专户，我县全年上解上级支出2998587.42.元。支出增大的原因：因2021年继续执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和失业保险扩围政策，测算失业补助金及稳岗返还资金偏差大，申请到上级补助300万元。 

3、基金结余情况:因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州级统筹，年末结余上汇州级财政专户，故全年收支相抵结余为0.00元。

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政府补贴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1、各级补贴资金到位情况：截止2021年12月31日止，我县共收到各级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20978564.60元，其中：

（1）中央财政补贴14764000.00元。

（2）各级政府补贴6214564.60元，其中：（1）省级补贴4788300.00元（不含137000.00元重残代缴收入在内）。（2）州级补贴670000.00元。（3）县级补贴756264.60元（不含代缴3000名贫困监测人员和低保特困人员共计300000.00元代缴资金在内）。

2、各级补贴资金使用情况：

（1）中央补贴资金：2021年收到中央补贴资金共计14764000.00元，用于支付我县当年符合领取条件的14587人基础养老金支出共15958843.00元，当年中央补贴结余为-1194843.00元，2020年中央补贴结余为1020648.00元，2020年中央补贴年末滚存结余为-174195.00元。

（2）各级政府补贴资金：（1）省政府补贴：2021年共收到省级政府补贴资金共计4788300.00元,用于参保缴费个人补贴支出1369618.72元，用于当年14587名60周岁以上人员省级基础养老金支出2897313.00元，用于196名城乡55-59周岁重度残疾人养老补助费支出211224.00元，当年省级补贴结余资金为310144.28元，2020年省级补贴结余资金为-460486.50元，2021年省级补贴年末滚存结余为-150342.22元。（2）州级政府补贴资金：2021年度州级补贴资金收入为670000.00元，用于支付参保缴费个人缴费补贴支出49883.75元，用于城乡州级丧葬补助费支出840678.00元，用于支付加发基础养老金175450.50元，当年州级补贴结余资金为-396012.25元，2020年度州级政府补贴结余资金为1446472.50元，2021年州级补贴资金年末滚存结余为1050460.25元。（3）县级政府补贴资金：2021年度县级补贴资金收入为756264.60元，用于支付参保个人缴费补贴支出50192.53元，用于城乡县级丧葬补助费支出840678.00元，用于支付加发基础养老金175450.50元，当年县级补贴结余资金为-310056.43元，2020年度县级政府补贴结余资金为502574.00元，2021年县级补贴资金年末滚存结余为192517.57元。

（二）保险费收入情况：截止2021年12月31日止，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缴费收入为6876200.00元（含省级对重残人员代缴保费137000.00元和县级代脱贫监测人员、低保特困人员代缴保费300000.00元在内）。

（三）利息收入情况：2021年度利息收入为4729042.19元。

（四）转移收入：7232543.57元（其中符合补助条件的被征地农民转入7221900.00元，县外城乡居民养老转入10643.57元）。

（五）基金支出：23041495.48元，其中：1、基础养老金支出 ：19418281.00元，其中：中央基础养老金支出：15958843.00元，省级基础养老金支出：2897313.00元，省级对55—59周岁重残人员养老补助费支出211224.00元，州级加发基础养老金175450.50元，县级加发基础养老金175450.50元，。根据《楚雄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楚雄州财政局转发关于转发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2019〕14号）文件要求，从2019年1月1日起65周岁以上待遇领取人员基础养老金从103元每人每月提高到108元每人每月，涉及5元基础养老金增资补发由州、县各承担50%;参保死亡人员的丧葬补助费从600元提高到1236元每人每月，所需资金由州、县各承担50%。因此2020年州级支付基础养老金167884.25元，县级支付基础养老金167884.25元。2、支付丧葬补助费1681356.00元。其中：州级支付丧葬补助费840678.00元，县级支付丧葬补助费840678.00元;3、个人帐户支出1921415.70元，其中：个人帐户养老金支出1255145.79元，退保支出666269.91元。4、转移支出20442.78元。

（六）基金累计结余情况：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上年结余为78865190.00元，本年收入为41698203.21元，本年支出合计23041495.48元，年末滚存结余97521897.73元。

五、机关养老保险金：

2021年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上年结余77309854.40元，本年收入79873519.21元，本年支出83352576.07元，本年收支结余-3479056.86元，年末结余73830797.54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入增长510055.83元，增长0.64%，支出增加9138592.96元，增长12.31%。保证了机关事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各项调待政策的贯彻落实。收入减少因素主要是：缴费基数下调和缴费档次增加。支出增长因素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增加以及离退休金标准的大幅提高以及调出人员养老保险基金转出，致使转移支出增加。

